














呼公资联发〔2023〕1 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杨子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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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程建设项目进场交易网上注册 相关事宜的通知
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等行为， 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  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(发改法规规〔2022〕 1117号)、  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政府采购工程项目  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内财购函〔2021〕98号)要求，现将工程
建设项目进场交易网上注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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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是招标人进行工程建设项目网上项目注册时，可自愿选择
属地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注册。
二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，招标人进行网上项目注册时， 需提供项目所属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或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工程
建设项目进场交易核准意见表》。
三是所属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或主管部门不明确的特殊 项目，招标人进行网上项目注册时，需网上提供项目批准机关的 批复文件(审批、核准、备案文件)和《交易项目入场交易承诺
书》。
四是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属于工程建设项  目招标限额标准以下、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(盟市级80 万 元，旗县级60 万元),应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内财购函〔2021〕98号) 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布全区统一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 政策(2020年版)的通知》(内财购〔2019〕1733号)要求进 行采购。国有企业可以结合实际，建立健全规模标准以下工程建
设项目采购制度，推进采购活动公开透明。
五是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，已经明确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采 购的，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30万元的可直接采购。单项或批 量金额30万以上的，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可采取网上竞
价、询价等方式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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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的，对《必须  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令第16号)第五条第 一 款第(三)项中没有明确列举规定的服  务事项、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》(发  改法规规〔2018〕843号)第二条中没有明确列举规定的项目，  不得强制要求招标。如工程建设项目有特殊情况需进场交易的， 网上项目注册时需网上提供上级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或主管  部门出具的《工程建设项目进场交易核准意见表》和《交易项目
入场交易承诺书》。



附件：1.工程建设项目进场交易核准意见表
2.交易项目入场交易承诺书(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或主
管部门不明确的特殊项目填写)



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
2023年7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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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
工程建设项目进场交易核准意见表

	招标人名称
(依法成立)
	
	
负责人
	
	联系
电话
	

	招标代理
机构名称
	
	
负责人
	
	联系
电话
	

	
项目名称
	

	建设地点
	

	
项目规模
	

	
资金来源及
组成
	

	
项目批准机关

[bookmark: _GoBack]及文号
	

	
招标项目

已具备的条件

(附相关文件

及资料名称)
	

	
招标范围
	
□勘察   □设计    □施工     监理    □设备(材料)采购   □其他

	
招标方式
	
□公开招标  □邀请招标
	招标组
织形式
	
委托招标  □自行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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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计划应于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前30日公布
	是否
发布
	

是口         否[

	招标人意见



已具备招标条件，拟进场交易
负责人(签字):



单位(公章):
年   月    日
	
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意见



已具备招标条件，同意进场交易
负责人(签字):



单位(公章):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由依法成立的招标人填写，加盖公章后报送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核准
并签注意见，以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的签注意见作为进场交易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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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交易项目入场交易承诺书

我单位(项目发起方)的入场交易项目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 规章和政策文件的规定，需批准、核准、备案、财政投资评审的 事项已经批准、核准、备案、财政投资评审，依法依规已具备交  易条件，现在呼伦贝尔市和旗市区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电子服务
平台内办理交易项目入场登记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对入场的交易项目，依法承担项目发起方的主体责任，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。自觉主动依法依规负
责受理和处理质疑或异议。
二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文件规定组织公
共资源交易活动，不做任何影响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行为。
三、秉承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，发出的交易文 件和相关材料齐全、真实、有效并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 文件的规定。按照《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>的通知》(内公资管发〔2021〕1 号 )
要求，及时公开交易信息内容。
四、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文件的规定组建资格
预审委员会、评标评审委员会，依法依规确定中标(成交)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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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通过一体化电子服务平台下载中心下载操作手册和操作 视频，自行学习和掌握一体化电子服务平台涉及项目发起方使用 的相关系统操作。认真阅读《交易项目入场交易办事指南》和《交 易项目电子化业务流程》,遵守一体化电子服务平台的各项场内
管理制度和本单位作出的诚信承诺，自觉维护交易秩序。
六、 招标计划应于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前30日公布，在呼
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“招标计划”专栏公开发布。
以上承诺，我单位将严格遵守，如若违反任何一条，我单位
愿接受公开通报，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承诺人法定名称(单位公章):



承诺人法定地址(单位地址):



承诺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或盖章):



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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